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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72� �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5-060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所需，公司关联交易将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公司选择的合作关联方均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

持续开展。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如下：公

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属于正常经营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定价，程序合法，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公司召开第二届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没有损

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Xiaohua� Qu（瞿晓铧)、YanZhuang（庄岩)、Leslie� Li�

Hsien� Chang（张立宪）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公司根据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预计公司2026年度与关联方发生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52,660.72万元（或等值外币）的日常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将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

进行。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在预计额度内执行相关事宜。

（二）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分类

2026年度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2025年10月

31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CSIQ 及

其下属子

公司等关

联方

组件销售 97,417.10 2.11% 136,024.64 2.95%

由于公司美国市场业务调整，将直接

影响美国市场产生的关联交易，故本

年预计金额较上年减少。

储能系统

集成销售

51,033.60 1.11% 98,664.88 2.14%

公司遵循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

易的原则， 采用市场化定价机制，减

少关联交易的发生，由于公司缩减了

部分关联方业务，故本年预计金额较

上年有所减少。

小计 148,450.70 234,689.52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CSIQ及

其下属子

公司等关

联方

EPC、电

力交易服

务

132,000.00 2.86% 26,500.00 0.57%

因部分关联交易额度与控股股东项

目开发进度绑定，实际业务中控股股

东会根据进度动态调整，较难实现准

确预计，故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一定

差异；

公司遵循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

联交易的原则， 采用市场化定价机

制，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从而保障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接受关

联方提

供劳务

储能电站

长期维护

服务分包

29,769.60 0.76% 2,409.92 0.06%

因部分关联交易额度与控股股东项

目开发进度绑定，实际业务中控股股

东会根据进度动态调整，较难实现准

确预计，故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一定

差异；

公司遵循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

联交易的原则， 采用市场化定价机

制，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从而保障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向关联

方提供

租赁服

务

租赁服务 109,946.31 2.38% / /

该类新增的租赁交易预计，主要是因

全球范围内的地缘贸易摩擦风险提

升， 为遵循海外当地法律及政策要

求、保障企业正常经营，降低经营风

险，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的收益，

公司进行的相关处置。

其他

CSIQ及

其下属子

公司等关

联方

物流、办

公室、IT

类

132,494.11 3.38% 1,160.29 0.03%

因美国市场业务调整，预计导致关联

物流费用增加。

合计 552,660.72 264,759.73

注:上述部分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三）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分类

2025年度预计金

额

本年年初至2025年

10月31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

CSIQ及其下属

子公司等关联

方

组件销售 151,625.46 136,024.64 具体详见注释

储能系统集成销

售

570,000.00 98,664.88 具体详见注释

小计 721,625.46 234,689.52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CSIQ及其下属

子公司等关联

方

EPC、电力交易服

务

122,265.00 26,500.00 具体详见注释

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

储能电站长期维

护服务分包

55,575.00 2,409.92 具体详见注释

其他

CSIQ及其下属

子公司等关联

方

辅材采购、办公室

租赁、IT及能源共

享等

20,000.00 1,160.29 具体详见注释

合计 919,465.46 264,759.73

注:上述部分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注释： 上述截至2025年10月实际发生的与控股股东间的关联交易与2025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差异较大，主

要因为部分关联交易额度与控股股东项目开发进度绑定，实际业务中控股股东会根据进度动态调整，较难实

现准确预计，且实际发生金额目前仅统计到10月份，故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公司亦结合实际经营情

况，遵循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的原则，采用市场化定价机制，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从而保障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Canadian� Solar� Inc.

1.�成立时间：2001-10-22

2.�注册地点：加拿大

3.�公司地址：66� Wellington� Street� West,� 4100,�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K� 1B7

4.�注册资本：USD� 835,543,000

5.�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6.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Canadian� Solar� Inc资产总额为1,351,

155万美元，净资产为390,197万美元，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599,340万美元，净利润-7,786万美元。

7.�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8.�履约能力：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

格遵守合同约定。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各项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提供租赁服务等。

公司关联交易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

格和政府指导价时，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订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是公司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公司长远发展有

着积极的影响。 各项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有利于公

司相关业务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 上述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

及资产独立性等产生不利影响。

五、专项意见说明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就该事项发表书面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

求，有利于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如下：公司对2026年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相关交易属于公

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必要事项，交易内容合法合规，交易对手方履约能力良好，符合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

同时，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的设定公允合理，相关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

董事应回避表决。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需求，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2026年关

联交易预计依据公平的原则，价格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关联交易审议与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关联

交易的相关事项。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上述

预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是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定价公允、结算时间与方式合理，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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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

反担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及反担保对象：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控股股东Canadian�

Solar� Inc.(�以下简称“CSIQ” )

● 当客户及业务相关方提出担保需求时，公司一般优先考虑直接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但考虑到公

司主要业务在海外，部分海外优质大客户由于地缘风险、业务习惯及海外操作便利性，往往会希望美股上市公

司CSIQ提供担保。

● 因控股股东CSIQ�拟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现根据公司2026年度的经营发展需要及融资

需求，以及确保担保事项的公平与对等，由公司同步对等提供反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46.31亿元(或等

值外币)，其中履约事项相关的反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18.04亿元（或等值外币），融资相关的反担保额

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28.27亿元（或等值外币）。 该额度主要用于解决公司的融资及业务拓展需求，在该额度

范围内由公司根据自身经营需求进行融资安排及担保额度申请，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 额度有效期

为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呼市光伏产业链投资项目担保事项外（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光伏

产业链扩充及配套项目的公告》（2023-01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72.15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06.16%、72.24%。 除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身债务为基础的

担保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三方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本次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情况概述

（一）反担保额度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正常业务开展过程中，当客户及业务相关方提出担保需求时，公司一般优先考虑直接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但考虑到公司主要业务在海外，部分海外优质大客户由于地缘风险、业务习惯及海外

操作便利性，往往会希望美股上市公司CSIQ提供担保。 为确保交易和担保事项的公平与对等，同时符合美国

及中国两地有关公司法、证券法和交易所规则等要求，在该担保额度范围内，由公司同步对CSIQ提供相应的

反担保。

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12月19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25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的

议案》，公司同意基于控股股东CSIQ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前提下，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53.23亿元(或等值外

币)，其中履约事项相关的反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7.16亿元（或等值外币），融资相关的反担保额度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146.07亿元（或等值外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反担保实际发生金额约19.2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36.67亿元），且由于该反担

保仅适用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履约担保及保函业务担保，上述申请提供担保额度事项的授权有效

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现根据公司2026年度的经营发展需要及融资需求， 公司股东CSIQ拟为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46.31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其中履约事项相关的反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18.04亿元（或等

值外币），融资相关的反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28.27亿元（或等值外币）。 该额度主要用于解决公司的

融资及业务拓展需求，在该额度范围内由公司根据自身经营需求进行融资安排及担保额度申请，在担保额度

范围内可循环使用。 额度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

的议案》，关联董事Xiaohua� Qu（瞿晓铧)、Yan� Zhuang（庄岩)、Leslie� Li� Hsien� Chang（张立宪）回避表

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批通过。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Canadian� Solar� Inc

成立时间：2001-10-22

注册地点：加拿大

公司地址：66� Wellington� Street� West,� 4100,�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K� 1B7

注册资本：USD� 835,543,000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偿债能力：Canadian� Solar� Inc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与公司关联关系

Canadian� Solar� Inc.为公司控股股东，截止2025年10月31日持有公司62.24%的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Canadian� Solar� Inc.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公司向Canadian� Solar� Inc.提供

反担保事项构成关联担保。

3、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情况

CSIQ由归国太阳能专家瞿晓铧博士于2001年创办，2006年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是中国首家登

陆美国纳斯达克的光伏一体化企业。 集团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成立20余年来，CSIQ通过多元化发展战

略和市场布局，成为了光伏和储能系统集成双赛道的行业领导者，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大型光伏电站及储

能电站建设运营业务，业务遍及30多个国家，拥有约17,000名员工。 CSIQ�为控股型公司，持有包括阿特斯在

内的多个运营实体股权。 2017年，CSIQ旗下阿特斯基础设施基金（CSIF）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2023年，CSIQ旗下控股子公司阿特斯在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成功上市。

4、主要财务情况

单元：美元，千元

财务指标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5,157,000 13,511,550

净资产 3,989,749 3,901,969

2025年1-9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4,377,898 5,993,409

净利润 -52,962 -77,862

归母净利润 -17,788 36,051

注 : 数据来源为CSIQ公告，2024年财务数据经过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LP审计。

5、关联人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持有CSIQ普通股比例超过 5%的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Xiaohua�Qu（瞿晓铧）及其配偶 Han�Bing�Zhang（张含冰） 13,973,893 20.9%

2 PAG1 8,241,765 11.0%

3 Mackenzie�Financial�Corporation2 5,523,565 8.2%

4 Venture�Holding�S.a.r.l.�SPF3 5,116,300 7.6%

4 BlackRock,�Inc.4 4,504,021 6.7%

注：1. 根据PAG� Castle� Holdings� Pte.Ltd. 向SEC提交的表格及加拿大CSIQ提供的股东名册，PAG�

Castle� Holdings� Pte.Ltd.的关联方PAG� Castle� Holdings� Pte.Ltd.、PAGGC� II-1�（Cayman） Limited、

PAG� GROWTH� II� LP、PAG� Growth� Capital� GP� II� Limited、PAG� Growth� Limited� 、Pacific� Alliance�

Group� Limited�和 PAG合计持有加拿大CSIQ股份的11.0%。

三、关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履约事项相关的关联担保协议

公司向CSIQ提供与履约事项相关的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为： 如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未能履行CSIQ提供担

保的合同项下责任及义务，包括但不限于：1）针对销售合同和订单：按时交货、质量保证、知识产权未侵权等；

2）针对采购合同和订单：按时付款和提货等； 3）针对厂房和仓库等设施的租赁合同： 按时足额支付租金等；

相关业务合同项下的履约责任及义务由CSIQ承担后，CSIQ有权向公司追偿。 实际以每次反担保发生时，具体

签署并生效的反担保函或反担保协议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的市场化商业原则。

（二）融资相关的关联担保协议

公司向CSIQ提供与融资相关的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为：如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因发生违约行为（包括该公

司无力偿还贷款、陷入资不抵债的情形、披露信息不真实、保函被索赔后未能向保险公司支付本金和利息等），

导致其贷款合同、保函合同项下的相关支付和赔偿责任及义务由CSIQ按照其出具的担保对银行、海外保险公

司承担后，CSIQ有权向公司追偿。 实际以每次反担保发生时，具体签署并生效的反担保函或反担保协议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CSIQ为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增强公司信用，助推融资业务顺利推进和

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促进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2026年经营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 公司因此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反担保对象CSIQ资产质量良好、经营情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 本次关

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的市场化商业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呼市光伏产业链投资项目担保事项外（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光伏产业

链扩充及配套项目的公告》（2023-01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72.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06.16%、72.24%。 除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身债务为基础的担保

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三方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

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6票，其中赞成票6票，反

对票0票，弃权票0票，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基于控股股东CSIQ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前提，拟为其提供不超过446.31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反担保

额度，有利于公司业务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基于控股股东CSIQ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前提，拟为其提供不超过

446.31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反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为准。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批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

的实际业务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基于控股股东CSIQ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前提，拟为其提供不

超过446.31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反担保额度，有利于公司业务开展及融资事项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

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Leslie� Li� Hsien� Chang（张立宪）已回避表决。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

资业务提供反担保是为提高决策效率，进一步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

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

反担保预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88472� �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5-061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6年度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申

请预计人民币499.17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涉及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52.65亿元（或等值外

币）。同时，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的需要，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

围内下属子公司的合同执行及履约事项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6.57亿元（或等值外币）。 实际担保额度

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呼市光伏产业链投资项目担保事项外（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光伏

产业链扩充及配套项目的公告》（2023-01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72.15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06.16%、72.24%。 除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身债务为基础的

担保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三方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 本次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情况概述

（一）授信及担保额度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为提高决策效率，进一步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

顺利开展，公司及子公司拟于2026年度向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预计人民币499.17亿元（或等值外

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涉及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52.65亿元（或等值外币）。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的需要，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下属子公司的合同执行及履约事项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6.57亿元（或等值外币）。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 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

证、抵押、质押等。

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 上述申请提供担保额度事项的授权有

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二）授权情况

1、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确定具体担保事

项，并签署与担保相关的协议等文件。

2、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担保总额内，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具体调整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之间的

担保额度（含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

3、公司及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超过本次授权担保额度之后提供的

担保，须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予以审议批准。

4、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有效期为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同时，经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中尚未使

用的授信及担保额度将在2025年12月31日后相应自动失效。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6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阿特斯阳光电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

基本情况详见附件1、2（包含但不限于附件所列主体，具体根据届时业务需要调整）。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2026年度日常经营需要，担保总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629.23亿元（或等值外币），其中授信相关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52.65亿元（或等值外币），履约

事项相关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6.57亿元（或等值外币）。 公司尚未签署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

以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但需在公司本次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通过的担保总额度范围内进

行。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该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解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业务开展和资

金需求，且结合实际业务情况进行额度预计，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呼市光伏产业链投资项目担保事项外（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光伏产业

链扩充及配套项目的公告》（2023-01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72.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06.16%、72.24%。 除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身债务为基础的担保

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三方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董事会、监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预计2026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均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

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开展；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资产信用情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能

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中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申请授信及担

保额度预计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申请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

的可控范围内，并且有利于促进公司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被

担保人经营状况及盈利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本次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对上述议案的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2026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预计2026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是为提高决策效率，进一步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

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

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被担保主

体

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单位 金额

1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 元 3,688,217,324.00

2009年7月7

日

瞿晓铧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设工

程设计；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各类工程建设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制造；电池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合成

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变压器、整流

器和电感器制造；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制造；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工业机器人制

造；新型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工

程管理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 物联网技术研

发；物联网应用服务；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

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人力

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2

苏州阿特

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 元 2,027,349,445.45

2006年 6月

30日

瞿晓铧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

目已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进出口代

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3

常熟阿特

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 元 916,181,503.88

2006年8月1

日

瞿晓铧

研发、生产太阳能绿色电池及组件、以太阳能

电池片等新型光电子器件为主的新型电子元

器件及元器件专用硅材料，提供相关技术、咨

询和售后服务；从事境外太阳能光电、光热发

电等新能源电站项目及太阳能光电应用产品

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工程建设及运行管

理、咨询服务；太阳能硅片、电池板、浆料贸

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4

阿特斯光

伏 电 力

（洛阳）

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 元 1,601,499,700.00

2006年 2月

24日

余明

设计、制造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电池片、

太阳能硅片、太阳能发电应用系统、太阳能电

站及相关产品，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

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5

阜宁阿特

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阜宁县 元 600,000,000.00

2014年 5月

29日

蔡旭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6

盐城大丰

阿特斯阳

光电力科

技有限公

司

江苏省盐城市 元 571,900,000.00

2017年 5月

16日

浦云龙

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相

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7

盐城阿特

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 元 720,000,000.00

2017年 5月

18日

蔡旭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

8

包头阿特

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

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元 900,000,000.00

2016年 8月

18日

何安林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造太阳能电池组件、

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硅棒、太阳能硅片、太

阳能发电应用系统、太阳能电站及相关产品；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售后服

务；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厂房设施租赁及相关

服务。

9

Canadi-

an�Solar�

Interna-

tional�

Limited

香港特别行政

区

美元 91,817,682.00

2011年 3月

25日

NA 太阳能设备和原材料销售，投资，控股

10

Canadi-

an�Solar�

Manu-

factur-

ing�

(Thai-

land)�Co.

,Ltd.

泰国春武里 泰铢 5,150,000,000.00

2015年11月

20日

郑飞

生产、销售太阳能绿色电池片、组件和新型光

电子器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从事使用太阳能光电、 光热发电的设计、开

发、系统集成、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咨询服

务

11

嘉兴阿特

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 元 1,200,000,000.00

2017年11月

3日

张晓红

一般项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工程

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12

宿迁阿特

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宿迁市 元 1,520,000,000.00

2020年 9月

11日

吴宇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3

阜宁阿特

斯光伏科

技有限公

司

江苏省阜宁县 元 340,000,000.00

2017年11月

28日

蔡旭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4

西宁阿特

斯光伏科

技有限公

司

青海省西宁市 元 1,900,000,000.00

2021年3月2

日

何安林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金属矿物制

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

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科技

中介服务。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5

苏州赛历

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

司

江苏省常熟市 元 47,712,000.00

2011年08月

17日

俞文超

太阳能光伏焊带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软件

研发；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16

阿特斯储

能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 元 200,000,000.00

2021年06月

22日

张光春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能量回收系统研发；新兴

能源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在线

能源计量技术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

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路

芯片设计及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发电技术服

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及技术咨询；合同能源

管理；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制造；集

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

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

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

17

宿迁阿特

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宿迁市 元 1,216,000,000.00

2020年09月

10日

吴宇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18

苏州阿特

斯新能源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 元 300,000,000.00

2009年12月

17日

王俊峰

太阳能光电、光热、风力发电、城市垃圾发电

及其他新能源在国内外项目的投资、设计、开

发、 系统集成、 项目工程建设及电站运营管

理；太阳能光电应用产品在市政、交通项目的

投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及项目工程建设；

太阳能光电、 光热应用产品与建筑工程结合

的投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项目工程建设

及运营管理；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设备、节

能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太阳能等可再生

能源应用技术的咨询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电力

工程施工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电力销

售。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

19

嘉兴优固

应用材料

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 元 70,000,000.00

2022年06月

10日

张晓红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0

嘉兴特联

精密器件

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 元 75,000,000.00

2022年06月

10日

张晓红

一般项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

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21

盐城市大

丰阿特斯

储能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 元 100,000,000.00

2022年07月

08日

浦云龙

一般项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电池制造；集

成电路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子

（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集成电

路芯片及产品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

销售；集成电路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2

阿特斯光

伏 电 子

（苏州 ）

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 元 36,540,932.00

2001年11月

23日

徐文科

生产以太阳能电池组件、 太阳能户用发电系

统为主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及相关太阳能

利用产品；从事太阳能光电、光热、风力发电、

城市垃圾发电等新能源电站项目及太阳能光

电应用产品在建设工程、市政工程、交通工程

项目的设计、开发、系统集成、项目工程建设

及运行管理； 从事太阳能等新能源应用技术

的咨询服务；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进出

口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工程管理服务；电池销售；智能输配电

及控制设备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金属结构

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

服饰批发

23

扬州阿特

斯太阳能

电池有限

公司

江苏省扬州市 元 700,000,000.00

2022年11月

18日

刘立兵

一般项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4

扬州阿特

斯光电材

料有限公

司

江苏省扬州市 元 100,000,000.00

2022年11月

18日

刘立兵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

25

呼和浩特

阿特斯电

子材料科

技有限公

司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元 2,160,000,000.00

2023年05月

16日

何安林

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26

Canadi-

an�Solar�

Energy�

Holding�

Compa-

ny�

Limited

香港特别行政

区

美元 51,904,486.00

2015年 9月

22日

瞿晓铧 太阳能储能销售

27

Canadi-

an�Solar�

US� Cell�

Manu-

factur-

ing�

Corpo-

ration

美国印第安纳

州

美元 100.00

2023年8月1

日

太阳能电池研发、制造、销售。

28

Canadi-

an�Solar�

US�

Module�

Manu-

factur-

ing�

Corpo-

ration

美国德州 美元 100.00

2022年12月

14日

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制造、销售。

29

苏州阿特

斯储能系

统集成有

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 元 100,000,000.00

2024年 6月

24日

俞春娥

一般项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

造，集成电路设计，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

管理，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集成电路

芯片及产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

附件2：被担保人财务数据和股权情况：

序号 被担保主体

财务数据

股权

情况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单位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阿特斯阳光电

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万元

1,279,

684

1,235,

415

36,798 84,715 1,373,396 1,240,218 99,472 68,503 /

2

苏州阿特斯阳

光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

万元 576,839 223,783 665,304 4,439 444,392 222,317 116,419 -1,484

公司

全资

控股

3

常熟阿特斯阳

光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

万元 899,116 95,916 849,437 -31,986 716,859 68,618 405,432 -2,757

公司

全资

控股

4

阿特斯光伏电

力（洛阳）有

限公司

万元 234,511 188,993 170,240 19,482 221,685 175,161 43,099 619

公司

全资

控股

5

阜宁阿特斯阳

光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

万元 260,260 86,467 193,304 -8,907 210,464 64,075 82,685 -19,240

公司

全资

控股

6

盐城大丰阿特

斯阳光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万元 462,726 110,988 672,402 10,308 500,208 109,253 304,350 -1,736

公司

间接

持股

100

%

7

盐城阿特斯阳

光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万元 156,725 84,200 173,698 -26,853 126,772 40,218 47,464 -36,184

公司

间接

持股

100

%

8

包头阿特斯阳

光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万元 321,386 96,495 222,452 5,122 272,274 77,791 106,869 -18,705

公司

全资

控股

9

Canadian�

Solar�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万美

元

193,795 61,21 306,338 -12,80 213,752 5,102 125,559 5,054

公司

全资

控股

10

Canadian�

Solar�

Manufactur-

ing�

(Thailand)�

Co.,Ltd.

万泰

铢

3,702,

297

1,858,

943

4,764,

149

-9,390 3,119,950 1,759,538 1,931,062 -79,986

公司

全资

控股

11

嘉兴阿特斯阳

光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万元 751,520 177,945

1,003,

714

17,872 785,723 177,655 512,687 -991

公司

全资

控股

12

宿迁阿特斯阳

光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万元 601,012 159,004 591,440 4,605 437,289 155,891 177,451 -835

公司

全资

控股

13

阜宁阿特斯光

伏科技有限公

司

万元 128,354 99,261 238,019 31,023 156,846 47,689 107,086 -1,312

公司

全资

控股

14

西宁阿特斯光

伏科技有限公

司

万元 298,560 127,578 184,435 -20,341 234,474 114,715 36,125 -12,863

公司

全资

控股

15

苏州赛历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万元 21,812 19,075 51,099 1,919 22,701 18,855 15,793 -219

公司

全资

控股

16

阿特斯储能科

技有限公司

万元 125,379 32,833 161,681 12,521 155,118 39,294 105,424 5,937

公司

全资

控股

17

宿迁阿特斯阳

光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

万元 297,153 49,943 250,483 10,070 266,595 47,121 131,396 -3,862

公司

全资

控股

18

苏州阿特斯新

能源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万元 254,789 76,586 161,819 15,648 254,166 76,273 54,642 1,159

公司

间接

持股

100

%

19

嘉兴优固应用

材料有限公司

万元 14,339 7,146 40,862 -111 16,347 6,408 17,341 -557

公司

全资

控股

20

嘉兴特联精密

器件有限公司

万元 31,426 20,654 36,601 4,667 31,300 21,920 12,399 1,404

公司

全资

控股

21

盐城市大丰阿

特斯储能科技

有限公司

万元 117,467 13,311 299,648 5,357 147,112 21,089 167,048 5,149

公司

全资

控股

22

阿特斯光伏电

子（苏州）有

限公司

万元 59,127 13,141 296,645 8,162 57,914 9,174 115,790 -4,393

公司

全资

控股

23

扬州阿特斯太

阳能电池有限

公司

万元 302,102 41,536 377,319 -6,354 278,350 40,398 138,715 -10,806

公司

全资

控股

24

扬州阿特斯光

电材料有限公

司

万元 55,822 -1,474 14,070 -1,499 18,500 2,223 17,073 160

公司

全资

控股

25

呼和浩特阿特

斯电子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万元 20,469 20,322 94 -89 26,406 26,248 8 -64

公司

全资

控股

26

Canadian�

Solar�Energy�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万美

元

49,344 49,194 74,042 31,091 110,269 66,683 50,333 17,386

公司

全资

控股

27

Canadian�

Solar�US�Cell�

Manufactur-

ing�

Corporation

万美

元

9,909 4,751 0 -749 40,088 12,374 0 -577

公司

全资

控股

28

Canadian�

Solar�US�

Module�

Manufactur-

ing�

Corporation

万美

元

61,794 -1,370 24,498 490 79,245 6,834 40,133 10,611

公司

全资

控股

29

苏州阿特斯储

能系统集成有

限公司

万元

58,

191.59

48,

903.39

10,

081.37

-1,

096.61

22,129 5,039 5,952 226

公司

全资

控股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口径

证券代码：688472� � � �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5-059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市场业务调整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实现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阿特斯” 或“CSI” ）在美国市场业务长

期参与，保障企业正常经营，降低经营风险，最大程度保护上市公司以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对美

国市场业务进行调整；

★ 本次交易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 Canadian� Solar� Inc.（股票代码：CSIQ），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关联交易以豁免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为实施的前提，两者均需要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背景及方案情况

1、交易背景

美国目前作为全球第二大光伏市场，电力市场机制成熟，且跟光伏协同共生的储能业务因可以参与多重

服务，商业模式清晰，投资回报高，也处于快速爆发期。 为实现公司在美国市场业务长期参与，保障企业正常经

营，降低经营风险，最大程度保护上市公司以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与控股股东Canadian� Solar�

Inc（注册于加拿大的美股上市公司，以下简称“CSIQ” ）针对美国市场业务进行调整。

2、交易方案

公司CSI拟与控股股东CSIQ新设合资公司M、N（以下简称“公司M” 及“公司N” ），其中CSI持有24.9%

股份，CSIQ持有75.1%股份。 公司M将从事美国的光伏业务，包括运营美国的光伏电池片和光伏组件工厂。 公

司N将从事美国的储能业务，包括运营美国的磷酸铁锂储能电芯、电池包（Pack）以及直流储能系统（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等产品的制造工厂。公司M、N将通过租赁CSI的部分海外资产开始运营，考虑到该

类租赁资产的验收及正式启用的时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会在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中对租金进行合理

预计。 后续也会考虑新投资产或在合适的时机收购资产或引入第三方海外合格投资者。 同时公司（CSI）拟将

在美国以外但供应美国的制造工厂，包括已建成的海外光伏切片工厂THX1、建设中的海外储能工厂SSTH和

海外电池工厂GNCM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重组为CSIQ占75.1%， CSI占24.9%。 通过该等安排，公司可获得一

次性股权转让对价，且可以享有后续美国业务24.9%的持续股权收益及回收前期投资。

本次美国市场业务主体中涉及股权转让标的具体信息如下：

简称 主营业务 规划产能 建设情况

SSTH 海外储能工厂 3�GWh 在建

GNCM 海外电池工厂 2.9�GW 在建

THX1 海外光伏切片工厂 8�GW 已投产但闲置

注：海外光伏切片产线尚未设立单独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SSTH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

总资产 55,094 -

净资产 18,827 -

收入 - -

净利润 -1,467 -

注：公司于2024年12月成立，暂未投入生产经营。 同时，公司子公司THSM拟于本年12月将账面价值1.9亿

元的设备转让至SSTH，转让价格参考评估价格制定。

GNCM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

总资产 7,183 -

净资产 3,711 -

收入 - -

净利润 -5 -

注：公司于2025年6月成立，暂未投入生产经营。

THX1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总资产 21,795

净资产 5,142

收入 12,441

净利润 -478

注：以上数据为预计9月末海外切片产线已经剥离成立后的模拟财务数据。

上述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委托上述公司理财的情况，不存

在上述公司占用阿特斯资金的情况。

3、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Canadian� Solar� Inc.

1.�成立时间：2001-10-22

2.�注册地点：加拿大

3.�公司地址：66� Wellington� Street� West,� 4100,� Toronto,� Ontario,Canada,� M5K� 1B7

4.�注册资本：USD� 835,543,000

5.�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6.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Canadian� Solar� Inc资产总额为1,351,

155万美元，净资产为390,197万美元，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599,340万美元，净利润-7,786万美元。

7.�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8.�履约能力：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

同约定。

4、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包括海外储能工厂SSTH、海外光伏切片工厂THX1、海外电池工厂GNCM。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基于洲蓝（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洲蓝评报字【2025】第065-1号》、《洲蓝

评报字【2025】第065-2号》、《洲蓝评报字【2025】第065-6号》、《洲蓝评报字【2025】第065-9号》，评估报

告以2025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 选取资产基础法及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其中海外电池工厂

GNCM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3,668.91万元，海外储能工厂SSTH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37,778.48万元（包

含公司子公司THSM拟于本年12月转让至SSTH的账面价值1.9亿元设备价值）， 海外光伏切片工厂THX1净

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5,485.99万元。 三家工厂净资产评估价值基本与账面价值相符。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标的

评估总价为46,933.38万元， 故本次股权转让标的75.1%股权对应的交易金额确定为46,933.38*0.751=35,

246.97万元。

本次估值真实、准确地反映了交易标的的实际价值。 本次交易过程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5、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控股股东CSIQ拟设立一系列合资公司，负责在美国、海外其他国家运营管理光伏电池、光伏组件、

储能电芯和集成储能柜的制造和销售。 其中，CSIQ直接和间接 （不含通过阿特斯间接持有的部分） 占股

75.1%，公司直接和间接占股24.9%，合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由CSIQ委任并实施实际控制。 无委托投票、代持或

特别投票权安排，无双重或多重股权结构。 公司作为少数股东，按照当地公司法有关规定享有相应法定权益，

包括但不限于经营参与权、知情权、分红权等。

2）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针对目前由公司持有的中国和美国以外的部分供美制造工厂，包括海外储能工厂SSTH、海外光伏切片工

厂THX1、海外电池工厂GNCM等，公司将与CSIQ签订一系列股权转让协议，将这些海外工厂的75.1%股权，

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转让给CSIQ。

①协议主体：

甲方（收购方）：Canadian� Solar� Inc.控股及管理的子公司

乙方（出售方）：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及管理的子公司

②交易价格：本次股权转让标的75.1%股权对应的交易金额为35,246.97万元；

③支付方式：收购方应通过银行电汇的方式将现金存入出售方银行账户；

④支付期限：股权正式交割后的5个工作日内先支付总交易对价的50%，2026年3月31日之前，支付剩余全

部款项；

⑤交割时间安排：若本协议未根据其中约定被有效终止，收购方及出售方应在双方交割条件达成或被豁

免后的5个工作日完成交割，本次交易预计交割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之前；

⑥交割先决条件：双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与保证在协议签署日及交割日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准确；

双方交易及标的资产均已获得有权部门的审批通过（如有）；未发生对目标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事

件；

⑦过渡期损益安排：双方约定以2025年9月30日（“基准日” ）的财务报表为基准。 在交割后，根据经审计

的交割日财务报表，对营运资本、现金、债务等项目与基准值进行比较，基于净资产的变化幅度相应调整最终

支付对价；

⑧协议生效条件：各方同意，协议经本次交易的必备前置条件达成，且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公章后，经双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生效；

⑨违约责任：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存在陈述不真实、不准确等情况，违约

方须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 双方的赔偿责任上限均不超过本次交易总对价的30%。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及豁免承诺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批通过，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及豁免承诺事项在满足政策合规要求的同时，充分考虑了A股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没有

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美国市场业务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及《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及实控人曾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的议案》，关联董事 Xiaohua� Qu（瞿晓铧)、Yan� Zhuang（庄岩)、Leslie� Li� Hsien� Chang（张立宪）回避表

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以豁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为实施的前提，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以及豁免承诺事项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美国目前作为全球第二大光伏市场，电力市场机制成熟，且跟光伏协同共生的储能业务因可以参与多重

服务，商业模式清晰，投资回报高，也处于快速爆发期。 为应对美国市场法律法规变化，保障企业正常经营，降

低经营风险，实现公司在美国市场业务长期参与，最大程度保护上市公司以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公司拟

对美国业务进行调整，针对供应美国市场的海外产能，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公司可以获得一次性股权转让对

价，且可以享有后续美国业务24.9%的持续股权收益及回收前期投资。 针对后续美国市场的业务，本次通过与

控股股东CSIQ（美股加拿大公司）新设合资公司M和N，参股美国的光伏电池片、光伏组件、磷酸铁锂储能电

芯、电池包（Pack）以及直流储能系统（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等产品的制造工厂，公司M、N将

通过租赁CSI的部分海外资产开始运营， 后续也会考虑新投资产或在合适的时机收购资产或引入第三方海外

合格投资者，在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持续通过分红方式分享美国市场经营成果。

根据双方发展规划：

CSIQ将专注于美国市场的光伏组件及储能系统的生产、销售与服务，关注并投入资源在美国本土的公共

事业、电力公司及大型工商业项目客户的开发，聚焦满足美国本土能源转型需求；

公司CSI则将专注于全球非美地区的组件、储能产品及系统集成业务，包括欧洲、拉美、亚洲、中东等地区，

强化在全球非美市场的竞争优势。

四、本次交易后CSIQ与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1）CSIQ原承诺事项概述

根据CSIQ及实际控制人Xiaohua� Qu（瞿晓铧）及Han� Bing� Zhang（张含冰）在公司上市时作出的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除Canadian� Solar� Solutions� Inc. 及Canadian� Solar�

Manufacturing� Taiwan� Co.,� Ltd.外，本人/CSIQ及CSIQ控制或未来控制的除阿特斯及其控制的子公司或

合伙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未来不会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联营、咨询、提供服务等形式）在全球任

何区域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阿特斯及其控股子公司或合伙企业所从事的组件和系统产品生产、销售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除Canadian� Solar� Solutions� Inc.及Canadian� Solar� Manufacturing� Taiwan�

Co.,� Ltd.的相关情况外，将不会单独或与第三方，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新增从事与阿特斯及其控股子公

司或合伙企业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潜在同业竞争或其他损害、可能损害阿特斯利益的

业务或活动。

（2）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CSIQ及实际控制人Xiaohua� Qu（瞿晓铧）及Hanbing� Zhang（张

含冰）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3）本次申请豁免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内容

CSIQ及实际控制人签署的承诺函要求CSIQ及实际控制人避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因此CSIQ及实际控

制人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豁免其在承诺函中的相应义务。

（4）本次豁免承诺事项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豁免CSIQ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原因客观、真实，为遵循海外当地法律及政策要求、

保障企业正常经营，降低经营风险，保持在美国市场业务长期参与，公司需要对美国市场业务进行调整。 上述

调整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相反，公司在海外现行法律、

政策环境下，以小股东参股方式进行参与，最大程度保障了上市公司权益，持续分享美国市场经营成果和利润

分红。

为确保未来不发生实质性竞争，CSIQ将在本次交易发生时进一步补充承诺，主要承诺内容如下：

CSIQ及CSIQ控制的除阿特斯及其控股子公司/合伙企业外的其他企业，未来不会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投资、联营、咨询、提供服务等形式）在除美国外的全球任何区域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合伙企业所从事的组件和系统产品生产、销售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后续CSIQ和CSI分别着力发展美国地区和非美地区业务， 未来也将分别关注各自区域业务，CSIQ不构成

与上市公司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CSIQ和CSI的经营计划与资金安排，将分别根据各自的审议程序

进行独立决策，经营决策、资源配置、利益归属相互独立。 未来双方业务重心、客户结构、供应链体系均将保持

清晰区隔，不存在利益冲突和潜在利益冲突。

五、中介机构意见

本次公司美国市场业务调整暨关联交易事项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 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业务调整可能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一定影响。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美国市

场业务调整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宜无异议。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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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7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并送达，并于2025年11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素芳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阿特斯阳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美国市场业务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美国市场业务调整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二）审议了《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及实控人曾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美国市场业务调整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26年新增履约及融资业务提供反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六）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监事会认为：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所作的决定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此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3）。

（七）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

案》

表决结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监事会核查后认为： 本次拟归属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595名激励对

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阿特斯阳光电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已成就。 监

事会同意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名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4）。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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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拟归属数量：1,246.1169万股

● 归属股票来源：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

普通股股票

公司根据《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草案）》” ）以及《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就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

“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1、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授予数量（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6,079.740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65%。 其中首次授予4,729.640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28%，约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额的77.79%；预留部分1,350.100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

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37%，约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额的22.21%。

3、授予价格（调整后）：5.47元/股。

4、激励人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595人，占2024年末公司员工总数15,796人的3.77%。

5、归属期限及归属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批次归属比例和归属安排如下：

归属安排 归属期间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4%

若预留部分在2024年三季度之前授予完成，则预留部分归属安排与首次授予部分一致；

若预留部分在2024年三季度之后授予完成，则预留部分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期间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6、任职期限和业绩考核要求

（1）激励对象归属权益的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在归属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之前，应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2）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4年、2025年和2026年会计年度中，分别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

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归属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业绩考核目标及归属比

例如下表所示：

（下转A11版）


